
四川川西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度拟实施股权投资所涉及三家

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项目比选公告

1．比选条件

根据项目需要，依据《四川省国资委及所出资企业中介机构选聘管理试行办法》(川

国资委办[2019]9 号)规定，由四川川西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比选人，采取公开比

选方式确定四川川西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度拟实施股权投资所涉及三家被评

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项目服务单位。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项目已具备相

应条件，现面向社会公开比选服务机购。

2．项目概况与比选范围

2.1 项目概况：

比选人以服务川高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业主单位实现降本增效为目标，在围

绕川高公司主责主业，积极支撑川高公司产业链、服务链闭环，作为川高公司的多元业

务开展主体及产业协同平台开展产业投资、地材资源贸易等业务的指引下。公司积极拓

展业务股权投资业务，先后与四川兴成锦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成锦公

司”），四川省钢构智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构智造”），四川蜀物路面材料公司

（以下简称“蜀物路面”）三家公司达成初步股权投资意向。

三家公司基本情况：

（1）四川兴成锦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4 月,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主要股东四川路桥建设集团交通

工程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主营业务范围：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标牌制造；交通

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

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

系统设计；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营状况：截至 2022 年末，资产总额 13966.97 万元，负债总额 13356.48 万元，

所有者权益 610.5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716.95 万元，利润总额 817.7 万元、

净利润 610.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0.5 万元。

（2）四川省钢构智造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注册地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注册资本 5亿元，

具有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专业从事桥梁钢结构制造、安装业务。

生产基地按照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绿色化原则进行设计，分两期建设:眉山

基地位于东坡区甘眉工业园区南区，占地约 690 亩，以生产钢箱梁、钢桁梁、钢管拱为

主营业务，设置 6条生产线，设计产能 16 万吨/年；第二基地计划以便捷水运为主，拟

选址川内长江流域沿线，以生产大型、超大型钢箱梁、钢桁梁为主营业务，设计产能 8

万吨/年。两期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钢结构制造加工

基地。

（3）四川蜀物路面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正式成立，注册资本金 2亿元，由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80%，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0%。依托蜀道集团高速公路建设物

资需求，公司以广安路面材料基地建设运营为核心，综合布局成都、云南（攀西）沥青

仓储加工网点，致力于搭建覆盖全川、辐射西南的路面材料供应网络。

围绕蜀道物流集团战略部署，紧扣加工制造板块角色定位，路面材料公司坚持生产

经营与项目建设共同推进，扎实开展各项工作，2022 年 3 月正式开始业务经营，全年完

成营业收入 3.76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305.05 万元，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截至 6

月底，2023 年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1.36 亿元。

2.2 具体工作内容

比选人拟拓展业务股权投资业务，先后与四川兴成锦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兴成锦公司”），四川省钢构智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构智造”），四川蜀

物路面材料公司（以下简称“蜀物路面”）三家公司达成初步股权投资意向。为此，比

选人需对兴成锦公司、钢构智造、蜀物路面等三家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资产评估。

比选申请人需按照相关资产评估准则对三家公司进行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资产评估，

并出具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和《资产评估说明》。

2.3 合同期限：



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股权投资相关决策完成之日止；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

3．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2）类似业绩要求：近三年内(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以签订合同时间为准)，

比选申请人至少承担过 2个以上类似业绩。

（3）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

4. 评标办法

本次比选评标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中标法。

5. 比选限价

本次比选采购限价为 26 万元。

6．比选文件的获取

6.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至 8月 22 日上午 9点 00 分—下午

17 时 00 分，在成都市二环路西一段 90 号四川高速大厦 A901 报名登记并领取资料，报

名及资料领取不收取任何费用。

注：领取资料人员需要携带资料（盖公章）：个人身份及复印件、公司法人代表委

托函。

比选人不提供其他任何报名和比选文件获取的方式。

6.2 比选文件补遗书（如果有）由比选人在四川川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

//cxtz.scgs.com.cn）上自行查阅和下载。

比选申请人应在比选期间适时关注上述网站，并及时下载相关内容，比选人不再另

行通知。如有问题或疑问，应及时与比选人联系；逾期未联系的，比选人视为比选申请

人没有任何问题和疑问，或是已收到或默认已收到，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比选申请人

负责。

6.3 比选申请人在递交比选文件之前不需要向比选人以任何方式提供有关比选申

请人的任何信息和联系方式。

7．比选文件的送交及相关事宜

7.1 现场踏勘及比选预备会：

踏勘现场时间：比选人不组织，由比选申请人自行考察，并负责考察过程中的交通、

安全以及相关费用。

比选预备会议时间：比选人不组织。



7.2 比选文件的送交：

比选文件送交的时间为 2023年 8月25日9时30分～10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

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25 日 10 时 00 分，比选申请人必须将按要求密封完好的比选文

件以面交方式送达：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西一段 90 号 A908 会议室 。比选人定于比选

文件送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公开开标，比选申请人应派代表出席并签

认开标结果。

7.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文件，比选人不予受理。

7.4 参选机构应当准备参选文件正本 1份。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在四川川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cxtz.scgs.com.cn）

上发布。

9．联系方式

比选人：四川川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cxtz.scgs.com.cn）

邮编：610041

电话：13730667486

联系人：邓斌




